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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澄清公告 
 
茲提述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日之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專有詞彙應具有該公告所界定之相

同涵義。 
 

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第 19 頁「一般資料」一節第四段第二句存在筆誤，現澄清

該句子應如下（刪除線標明修改之處）： 
 
出席董事會會議以批准相互技術服務協議、零部件及元件供應協議、零部件及

元件採購協議及專利特許協議的餘下董事（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彼等將於

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發表彼等的見解）認為，上述協議各自的條款屬公

平合理，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
 
除上述澄清外，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。本澄清公告為對該公告

之補充，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 

主席 
東小杰 

 
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東小杰先生（主席）、劉喜合先生（執行董事）、席建鵬博士（執

行董事）、黃科傑先生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、盧家明先生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及彭凡女士

（獨立非執行董事）組成。 


